台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2015年度
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市政府：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为事业单位法人登记，其中分为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（备案）、变更登记、注销登记（备案）等三个子项，全部纳入《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（2015年本）》。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已全部通过“广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”实行网上办理，因此，没有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。2015年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（备案）的申请、受理和办结量均为37项，变更登记的申请、受理和办结量均为537项，注销登记（备案）的申请、受理和办结量均为9项；不存在未受理、未按时办结的情况。
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严格按照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等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；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，实行全程电子化办理；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每年定期发布提交事业单位年度报告的通知，明确年度报告审核标准，完成年度审核、公开任务。
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相关事项均在“广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”公告栏实时公布，接受群众的监督。公开项目包括登记证号、单位名称、宗旨和业务范围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经费来源和开办资金等。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于2016年1月11日印发《关于做好我市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提交等工作的通知》（台机编办〔2016〕1号），要求各事业单位3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。年度报告包括开展业务活动情况、相关资质和资产损益情况等内容。我局通过审核年度报告对各事业单位进行监督管理，并于5月份向外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（五）实施效果情况。事业单位法人登记采用网上办理的方式极大方便了行政相对人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；自2013年开始年度报告从纸质面交调整为网上提交审核，节省了行政成本，获得了行政相对人的一致认可，有效推动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创新。同时，制作了办事指南，明确并简化了办事流程。如涉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名称、宗旨和业务范围、经费来源、举办单位变更的，我局直接办理变更，换发新证。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(一)事业单位法人对注销登记缺乏足够重视。一些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的时候，通过网上拟了注销公告后逾期迟迟不办理注销登记，容易造成群众的误解，严重影响了事业单位法人管理工作的开展。

（二）缺乏行之有效的日常监管措施。 在现有的规定下，对事业单位法人难以开展具体的日常监管工作，仅仅依靠提交年度报告的方式来了解事业单位法人一年的经营情况，事实上并不能产生实际性效用，从时效上来说也相对滞后，不能切实保障群众的利益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（一）继续做好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，认真审核法人年度报告。严格把握事业单位法人设立、变更和注销规定的条件，特别从严审核法人设立的资料；督促事业单位按时保质提交年度报告，对于报告中填写含糊不清的情况坚决退回重新填报，让各单位对年度报告报送工作加以重视。
（二）扎实推进事业单位实地核查工作，推动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工作深入开展。随机抽查部分事业单位，现场核查登记情况；监督检查法人开展活动情况，确保事业单位登记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，使事业单位法人的法制意识、责任意识明显增强。

（三）建议逐步完善相关规定，出台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，促进事业单位法人管理工作的开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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